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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 Red 信用卡獎賞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獎賞」) 

1. 本推廣優惠適用於 2025年 1 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2. 此獎賞只適用於滙豐 Red信用卡（「信用卡」）。 

 

3. 所有合資格信用卡持卡人（「持卡人」）只可憑其信用卡於以下類別簽賬以獲得「獎賞錢」（「合資格簽

賬」）。滙豐信用卡之基本獎賞為每港幣 250 元簽賬可享$1「獎賞錢」（「基本獎賞」）。 

 

任何增值電子錢包之交易或有濫用或欺詐行為之交易並不計算為合資格簽賬（請參閱下列條款第 8條）。 

 合資格簽賬 可賺取的「獎賞錢」總額 

（包括基本獎賞） 

「獎賞錢」獎賞說明 

a) 網上簽賬* 10 倍基本獎賞 10 倍 x 0.4% = 4% 「獎賞錢」 

（請參閱條款 4） 

b) 指定簽賬類別#  2.5 倍基本獎賞 2.5倍 x 0.4% = 1% 「獎賞錢」 

c)  「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增值八

達通之簽賬、網上繳費+及其他指

定簽賬Φ 

1 倍基本獎賞 1倍 x 0.4% = 0.4% 「獎賞錢」 

d)  其他本地及海外簽賬^ 1 倍基本獎賞 1倍 x 0.4% = 0.4% 「獎賞錢」 

    

*「網上簽賬」指於網上進行及附有正式交易紀錄，並將根據 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或個別商戶之收單銀行的商戶編號或交易類別釐定之合資格簽賬。不論簽賬之交易地點及貨幣種類

為何，屬於「其他指定簽賬」（定義如下）之網上簽賬只會被計算為其他指定簽賬。而屬於「網上繳費」

（定義如下）之網上簽賬只會被計算為網上繳費簽賬。 

 

# 於推廣期內於以下指定簽賬類別作合資格簽賬： 

 

i) 餐飲 – 

包括任何於香港的餐廳食肆的合資格簽賬。餐廳食肆將根據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的商戶編號釐定。但並不包括酒席宴會、私人宴會、包場派對、設於酒店／百貨公司／俱

樂部／會所內的飲食專櫃／商戶及其他簽賬類別的指定商戶所提供的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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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休閒娛樂 – 

包括任何於此類別列出的指定商戶進行的合資格簽賬，但不包括於指定商戶的百貨公司專櫃及特賣

場的簽賬。 

 

iii) 居家日常 – 

包括任何於此類別列出的指定商戶進行的合資格簽賬，但不包括於指定商戶的百貨公司專櫃及特賣

場的簽賬。 

 

iv) 生活品味 – 

包括任何於此類別列出的指定商戶進行的合資格簽賬，但不包括於指定商戶的百貨公司專櫃及特賣

場的簽賬。 

 

v) 海外及中國內地消費 – 

包括任何於海外、中國內地及澳門進行的合資格簽賬。有關交易是根據 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就相關國家或地區所設定的代碼釐定。任何於香港進行的簽賬或以港幣交易

的簽賬不包括於此類別內。 

 

有關簽賬類別（ii）、（iii）及（iv）所包括的指定商戶名單，請參閱

https://www.hsbc.com.hk/zh-hk/credit-cards/products/red/。 

 

 

+「網上繳費」指 i) 附有正式交易紀錄，並將根據 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或個別商

戶之收單銀行的商戶編號或交易類別釐定之合資格簽賬，及 ii) 透過網上繳費平台（包括滙豐網上理財或網上

綜合繳費服務平台） （根據 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 或本行釐定）之繳費簽賬。 

 

Φ 「其他指定簽賬」指不論簽賬之交易地點及貨幣種類為何，附有正式交易紀錄及符合以下其中一項類別會

被計算為此類別之合資格簽賬，包括但不限於 i）以電子錢包內信用卡所作之任何簽賬、ii）保費簽賬、iii） 

證券買賣簽賬、iv）繳付租金／物業管理費簽賬及 v）廣告服務之簽賬。 

 

^「其他本地及海外簽賬」指附有正式交易紀錄及並非(a)、(b) 及(c)類別之合資格簽賬。不論簽賬之交易地

點及貨幣種類為何，屬於「其他指定簽賬」（定義如上）之其他本地及海外簽賬只會被計算為其他指定簽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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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推廣期內，每個信用卡戶口之「網上簽賬」可享 4%「獎賞錢」之最高金額為每曆月已誌賬交易首港幣

10,000元 （相等於額外$400「獎賞錢」），其後額外簽賬可享 1%「獎賞錢」。 

例子：  

信用卡持卡人於滙豐 Red信用卡 1個月內累積港幣 45,500 元「合資格網上簽賬」可賺取之「獎賞錢」：  

部份 1：港幣 10,000元 x 4% = $400「獎賞錢」 

部份 2：港幣 35,500元 x 1% =  $355「獎賞錢」 

合共：$400「獎賞錢」 + $355「獎賞錢」= $755「獎賞錢」 

「獎賞錢」將於交易誌賬後存入信用卡戶口。 

 

5. 如該簽賬可被定義為多於一種上述 3(a)至 3(d)的類別之合資格簽賬，則該簽賬按以下列合資格簽賬類別次序

定義。 

i)  「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增值八達通之簽賬、網上繳費及其他指定簽賬 

ii) 網上簽賬 

iii) 指定簽賬類別 

iv) 其他本地及海外簽賬 

 

6. 本行可全權決定該交易是否為合資格簽賬。持卡人於進行簽賬交易前，本行恕不負責澄清該項交易是否為合

資格簽賬或可否獲享「獎賞錢」。若簽賬並非以香港貨幣進行，有關簽賬金額將以持卡人信用卡月結單上的

簽賬貨幣及已折算為港幣之金額為準。 

 

7. 所有未誌賬／取消／退款至持卡人信用卡戶口的交易（「無效交易」），均不會視作合資格簽賬。根據第 9

條條款，持卡人可能會被扣減、被收取費用或需償還予本行有關無效交易獲享之獎賞。如果未能從信用卡機

構或個別商戶收單銀行提供之資料識別持卡人從相應「網上簽賬」無效交易獲享之「獎賞錢」，該無效交易

之首港幣 10,000 元將被扣除 4%「獎賞錢」，及餘下無效交易金額（即超過首港幣 10,000 元之金額）將被

扣除 1%「獎賞錢」。如有疑問，您須在顯示有關付款的結單之日期後的 60 日內向我們提出要求，否則我們

可能無法為您提供協助。 

 

8. 如果本行認為持卡人如有任何濫用或欺詐行為，本行可能會暫停及/或取消該持卡人獲取或使用獎賞資格及其

信用卡。濫用信用卡例子包括： 

i)  使用個人信用卡作貿易、業務或商業用途；及 

ii) 使用信用卡用作並非真實購買產品、服務或繳費之交易。 

 

9. 本行可能要求持卡人提供證明文件以釐定有關交易是否涉及濫用或欺詐行為。本行可全權決定持卡人是否涉

及濫用、欺詐行為或有關交易是否無效交易。如持卡人涉及上述行為或有關交易被定為無效交易，本行保留

權利於 i) 有關信用卡戶口及/或 ii) 持卡人任何一個於本行之銀行戶口扣除相等於有關交易獲享「獎賞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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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款項而不另行通知。持卡人以濫用或欺詐行為獲得之任何「獎賞錢」金額需立即償還予本行。 

 

10. 所有滙豐 Red 信用卡之簽賬均不會算作「最紅自主獎賞」計劃之合資格簽賬。 

 

11. （i）信用卡條款、（ii）「獎賞錢」計劃及（iii）所有其他適用的現行推廣活動的條款及細則均繼續適用。

本行有權隨時更改條款及細則或終止推廣優惠。有關推廣優惠之更新詳情及修訂後之條款及細則將會於本行

網頁作出適時公佈。 

 

12. 除有關持卡人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

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之利益。 

 

13. 就此推廣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4.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的監管規定所限。 

 

15.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並按其詮釋。 

 

16.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為準。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